
玳瑁标本移交现场 崇明法院 供图

“如果说对被告人判处刑

罚、 案件的顺利审结是完成了

这起案件的前半篇文章， 事实

上，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才

能书写好这起案件的‘后半篇

文章’。” 陈家镇法庭庭长黄菲

菲告诉记者， 在这起案件涉及

的 8 件玳瑁标本中， 有 6 件被

崇明公安分局依法扣押， 另外

2 件被外省市公安机关扣押并

依法处理。

“虽然玳瑁被不法分子无

情捕杀已成既定事实， 但如果

能够充分发挥这 6 只玳瑁标本

的价值， 在野生动物科研、 科

普教育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

发挥积极作用， 也算最大程度

弥补了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

损害。” 黄菲菲介绍。 为此，

经报有关主管部门许可， 崇明

法院决定联合铁检院、 崇明公

安分局将这 6 只玳瑁标本移交

给本市有权接收、 处置涉案水

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合法单

位———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

保护研究中心， 而这种移交形

式， 在崇明法院尚属首次。

在移交活动的现场， 记者

注意到， 这 6 只陈列的玳瑁标

本龟背纹理都很独特， 呈玄黄

交错的色泽， 其中规格最大的

背甲长宽达 66.1 公分×51 公

分。 “因为颜值出众， 玳瑁长

期被非法加工成首饰、 眼镜

框、 雕刻品等价格高昂的工艺

品， 野生动物贸易监测组织将

玳瑁列为东亚非法贸易最严重

的海龟物种。”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

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跃平介

绍， 当前， 受非法捕捞与贸

易、 栖息地退化与丧失、 海洋

环境污染等多方面不利因素影

响， 玳瑁种群数量在过去几十

年里急剧下降， 据估计， 全球

成熟个体在过去三代内减少了

超过 80%， 其野外种群已岌岌

可危。

“为了加强玳瑁等海龟的

保护， 我国将包括玳瑁在内的

5 种中国海域海龟列为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受到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严格保

护， 禁止捕猎、 捕捉和杀害，

严厉打击非法贸易。” 郑跃平

介绍， 同时， 农业农村部印发

了 《海 龟 保 护 行 动 计 划

（2019-2033 年）》， 科研机构

也在坚持开展长期野外监测，

跟踪监测种群动态和筑巢产卵

行为， 并开展公众教育， 提升

民众对海龟保护的认知和参与

度。 “这些工作的开展， 为玳

瑁等海龟保护事业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跃平

最后对记者说。

“玳瑁”可招财？ 20万重金求购

牵出首起涉及玳瑁物种的环境资源案件

此前， 崇明警方接到一条

线索， 反映居住于崇明的嵇斌

（化名） 涉嫌通过网络购买玳

瑁标本， 由此案发。

原来， 嵇斌是一名商人，

常年在崇明做生意， 这些年公

司的经营效益还不错。 一次，

嵇斌在朋友圈看到王秀 （化

名） 发布了有关出售玳瑁标本

的广告， 因为迷信玳瑁有“镇

宅、 转运、 招财” 的作用， 虽

然明知违法， 但嵇斌还是铤而

走险花了 20 万元重金， 联系

对方求购了一件玳瑁标本放在

家中。

而随着嵇斌、 王秀的到

案， 上游卖家杜明（化名） 也

随之浮出水面。 “事实上， 这

起案件中， 杜明、 王秀都属于

‘二道贩子’。” 上海市崇明区

人民法院陈家镇人民法庭法官

曲翔是这起案件的承办人， 曲

翔告诉记者， 源头上， 是杜明

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了好友

（已另案处理）发布有关出售玳

瑁标本的广告，“他知道玳瑁是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法律

明令禁止买卖， 但因当时手中

缺钱， 就动起了转卖玳瑁标本

牟取非法利益的‘歪心思’。”

于是， 杜明在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中转发了上游卖家发布

的兜售玳瑁标本的广告招揽买

家， “待有买家求购后， 他便

以向上游卖家低价购买玳瑁标

本再高价出售的方式， 从中赚

取差价。” 曲翔告诉记者， 实

际上， 王秀也是在朋友圈看到

了杜明的玳瑁广告后如法炮

制， 其目的也是为了从中赚取

差价， 获取非法利益。 “等于

嵇斌花了 20 万元求购到的这

只玳瑁标本， 是经过了杜明、

王秀两层倒卖加价后， 才到了

嵇斌的手里。”

后经查明， 杜明共出售 8

件标本， 物种均为玳瑁， 系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 价值总计 130 万元 。

“三名被告人非法收购、 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 均构成危害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最

终 3 人悉数获刑。” 曲翔介

绍， 这起案件也是崇明法院

审理的首起涉及玳瑁物种的环

境资源案件。

□ 首席记者 季张颖

“我可以摸摸它吗？” “哇！ 它长得真的好大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当 6 只背甲玄黄交错的玳瑁标本， 从涉案物品

变身成科研教具， 在中华鲟梦园二期科普展览馆内直观地陈列在眼前，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的学生禁不住感慨道。

这样的一幕， 发生在近日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联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

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开展的环境资源案件玳瑁标本移交活动的现场。

今年恰逢“两山” 理念提出 20 周年， 在第 3 个全国生态日来临前夕， 记者走进玳瑁标本的“新家”， 寻找上海生态环境协

同保护中， 司法力量推动“治罪” 向“治理” 延伸背后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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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态日，寻找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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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野中心主任楼飞

表示， 对于此次移交的玳瑁标

本，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技

术规范进行专业的接收、登记、

保存和管理， 确保其科学价值

与科普宣教功能得到最大程度

的发挥。 同时还将作为警示教

育的核心展品和科普宣传的鲜

活教材， 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

普及保护知识，激发全社会共

同守护野生动物的行动自觉。

记者获悉，近年来，上海崇

明法院不断完善生态司法协同

机制， 在全市法院探索建立首

个生态司法协同中心， 并同步

建设生态司法协同e平台，促进

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

互补、协同互助、生态共治，最

大限度凝聚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司法等各方力量， 构建起全方

位、多元化、立体式跨部门跨区

域生态治理共赢新格局。

去年 6 月， 上海崇明法院

联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

护研究中心共同揭牌成立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基地， 打造集野

生动植物保护、 生态环境修

复、 生态法治教育于一体的生

态环境保护平台。

“考虑到环境资源案件涉

及诸多专业技术领域， 存在技术

事实查明难， 鉴定周期长、 费用

高， 生态环境修复难度大等问

题， 基地成立以来， 我们聘请了

7 名专家作为该院环境资源审判

的技术调查官。” 黄菲菲告诉记

者， 这些技术调查官在实际办案

中， 帮助法官理解复杂的技术问

题， 准确查明环境损害程度等关

键事实的同时， 也助力法官制定

合理的修复方案， 确保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修复。

从执法司法一线到保护研究

中心， 再到科普法治课堂， 6 只

玳瑁标本“安顿新家” 的故事，

正是社会各方推进生态环境协同

保护、 司法力量推动治罪向治理

闭环的生动缩影。

就在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还联合

通报近三年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工

作成效， 并共同发布 8 起优秀案

例。 数据显示， 近三年， 上海法

院共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67

件， 上海市检察机关聚焦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突出问题， 立

案 3775 件， 制发检察建议 1855

件， 发布公告 360 件， 提起诉讼

146 件， 司法力量助力超大城市

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的作用正日益凸显。

玳瑁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首次移交！ 从涉案物品到鲜活教材

织密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网

上海法院3年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167件


